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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2014-02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1,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33%。 

2、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8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12 月下旬，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63 号）文核准，向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中邮创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及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等 8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0.00 元，新增股份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有限售条件）。公司 2011

年 5 月 27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增

至 15,000 万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发行对象的

承诺，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向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1,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转增后为 1,500 万股）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目前限售期已满；向除广西柳工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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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外的其余 7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9,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转增后为 13,500

万股）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已于 2012 年 2 月 6 日上市流通。 

本次实际可解除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1,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33%。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截至 2014 年 1 月 22 日）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无限售

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1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1.351% 1.333% 0 

 
合计 15,000,000 15,000,000 1.351% 1.333% 0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截至 2014 年 1 月 22 日） 

单位：股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74,955 1.349% -15,000,000 174,955 0.016%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15,000,000 1.333% -15,000,000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高管持股 174,955 0.016%  174,955 0.016% 

8、基金、产品及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10,067,181 98.651% 15,000,000 1,125,067,181 99.984% 

1、人民币普通股 1,110,067,181 98.651% 15,000,000 1,125,067,181 99.984% 

三、股份总数 1,125,242,136 100.000%  1,125,242,136 100.000% 

四、其他事项 ：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本次发行中的法定承

诺，即在限售期内没有减持过本次发行取得的限售股份，除该项法定承诺外，该股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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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没有其他承诺事项。该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也

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2、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对于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将继续持有，至少一年内不会

出售。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